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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关

于推进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长办发〔2014〕

33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经长春市财政局汇总市本级预算单位数

据，现将 2023 年度长春市本级财政拨款汇总“三公”经费

支出情况公开如下：

一、公开口径

本次公开的是长春市本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由财政拨

款安排的汇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。市本级预算部门（单

位）包括市级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

事业单位）和社会团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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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财政拨款汇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

2023 年度长春市本级财政拨款汇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

部门：长春市本级（汇总）
公开表

单位：万元

2023年年初预算数 2023年调整预算数 2023年决算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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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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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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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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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
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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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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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

21156 920 18815 5000 13815 1421 21156 920 18815 5000 13815 1421 12098.35 432.27 11475.68 3109.22 8366.47 190.40

注：2023年决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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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长春市本级 2023年度汇总 “三公”经费财政

拨款支出决算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汇总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

明

长春市本级 2023 年汇总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调

整预算为 21156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12098.35万元，为调整预

算的 57.2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432.27万

元，为调整预算的 47.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

为 11475.68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 61.0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

算为 190.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的 13.4%。2023 年汇总“三公”

经费中三个项目合计支出决算数均小于调整预算数的主要

原因是市直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厉行节

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压缩、取消部分出国团（组），加强公

务用车管理，规范公务接待活动。

单位：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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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汇总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22

年增加 2271.35万元。主要原因是疫情后，各项工作业务有

所恢复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增加 424.27万元，增

加 5303.4%，主要是相关部门、单位外事工作需要；公务用

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增加 1738.68 万元，增加 17.9%，主要

是因工作需要，公务用车运行频次增加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增

加 108.4万元，增加 132.2%，主要是结合工作需要，公务接

待任务有所增加。

（二）汇总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

明

2023年汇总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432.27万元，占 3.57%；公务用车购

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1475.68 万元，占 94.85%；公务接

单位：万元



- 5 -

待费支出决算为 190.4 万元，占 1.57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为 432.27万元。市本级预算部

门（单位）全年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 48 个，累计 103

人次。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1475.68万元。其中公务

用车购置支出 3109.22万元，主要用于执法车辆购置支出；

公务用车运行支出为 8366.47万元，主要用于按规定保留的

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2023年，市本级

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6046

辆，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281辆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190.40万元，主要用于各类公务接待

（含外宾接待）的费用支出。市本级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全年

国内公务接待 906批次、6570人次，其中，外事接待 160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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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、703人次。

四、名词解释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：指通过财政拨款资

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

接待费支出。

（二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：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

的往返机票费、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

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：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

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

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（四）公务接待费：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

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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